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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

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有關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的零售
和停車場設施 (“產業設施 ”)的背景資料，以及概述房屋事務委員會對此
事項的討論。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目前，房委會總共約有 100萬平方米的零售設施，以及約 10萬
個泊車位，分別佔市場的 11%及 16%左右。分拆出售房委會的產業設施
方案首先於 2000年提出，旨在令房委會能集中資源，履行其為香港提
供資助公共房屋的主要職責。此目標亦與 2000年 6月公布的《公營房屋
架構檢討報告書》所提出的方向一致，該報告書建議房委會逐步分拆

出售其非核心資產，即商業設施組合 (產業設施 )。

3. 房委會於 2002年 7月委任顧問評估分拆出售計劃是否可行，提
供分拆出售策略及實施計劃的建議。政府當局根據顧問研究的結果，

於 2003年 7月 15日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一份分拆出售建議書
以供考慮。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指令徵求房委會同意將其產業設施

分拆出售，而出售設施所得的淨收益全數撥歸房委會。房委會於 2003
年 7月 24日原則上同意分拆出售產業設施。

分拆出售的理由分拆出售的理由分拆出售的理由分拆出售的理由

4. 政府當局表示，分拆出售設施的理由有二。首先，此舉可令

房委會能集中資源，履行其為香港提供資助公共房屋的主要職責。第

二，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無限期停建停售後，房委會失去了一個經常

收入的來源。預計房委會的現金結餘將由 2003至 04年度初的 220億元下
跌至 2005至 06年度終的 55億元赤字。分拆出售設施所得的收益，短期
內可有助應付房委會的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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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出售的詳情分拆出售的詳情分拆出售的詳情分拆出售的詳情

5. 房委會同意按以下的基本策略分拆出售產業設施；

(a) 成立一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信託基金 ”)1的財務架

構；

(b) 成立一家新公司管理信託基金。該公司會由信託基金單

位持有人實益擁有，並由信託基金受託人以信託形式持

有；

(c) 房委會初期會把產業設施的流動現金撥予新公司，並就

產業設施與新公司簽訂買賣協議。在這基礎上，新公司

會在香港聯合交易所進行首次公開發售，公開發售暫定

於 2004至 05年度舉行；

(d) 在稍後階段，當有關土地契約的準備工作完成後，房委

會便會把產業設施的合法業權轉讓給新公司；及

(e) 該公司將分兩期向房委會繳付購買產業設施的款項，大

部分的款項會在公司進行首次公開發售後立即繳付，餘

額則在完成轉讓合法業權後繳付。

6. 房委會亦決定，除了小部分的產業設施因位置欠佳、規模細

小、樓齡太高或狀況漸趨殘損而不宜出售外，其餘所有設施會一次過

分拆出售。

7. 房委會成立了產業分拆出售督導小組，專責監察和督導分拆

出售工作。房委會經過招標程序後，委任了高盛 (亞洲 )有限責任公司、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及瑞銀投資銀行作為聯席全球協調人，摩

根大通證券 (亞太 )有限公司作為財務顧問，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作
為核數師暨申報會計師，以便推行分拆出售計劃。

對房屋署員工的影響對房屋署員工的影響對房屋署員工的影響對房屋署員工的影響

8. 分拆出售計劃將影響約 650名現時負責管理和維修產業設施
的公務員，他們當中由專業人員至前線人員都有。政府當局建議為有

意離開公務員行列的員工，推出自願離職計劃。該計劃只涵蓋 646個經
確定為因分拆出售計劃而過剩的部門職系職位。任何在房屋署任職的

公務員，只要職級與這 646個職位相同，實際服務期離正常退休年齡 5
年以上，並且沒有涉及紀律程序，均符合資格申請參加該計劃。自願

離職計劃的擬議福利包括，有關人員不論是否已屆正常退休年齡，只

                                                
1 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表示，信託基金是 “以信託方式組成而主要投
資於房地產項目的集體投資計劃。信託基金旨在向持有人提供來自房地產的租

金收入的回報。信託基金透過出售基金單位獲得的資金，會根據組成文件加以

運用，以在其投資組合內維持、管理及購入房地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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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符合法例規定的最低合資格服務年資，便可即時開始領取退休金福

利等。

9. 政府當局預期，新公司在運作初期，或需要部分現有房屋署

人員透過臨時借調或服務合約形式協助其運作。房屋署人員如具備運

作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也有機會獲新公司聘用。

對商戶的影響對商戶的影響對商戶的影響對商戶的影響

10. 有關權益人，如商戶和服務供應商等，均對分拆出售計劃帶

來的影響表示關注。他們主要關注的問題包括加租、租用權保障、租

賃／合約政策的延續、繳付印花稅，以及行業組合、轉名及火險政策

的改變等。政府當局表示已安排了多次簡報會，以聽取他們對雙方共

同關注事項的意見。

委員的關注事項委員的關注事項委員的關注事項委員的關注事項

11. 在分拆出售計劃於 2003年 7月正式公布前，立法會議員已一直
監察此事項。於 2003年 1月為房屋事務委員會舉行的政策簡報會上，一
位委員曾要求政府當局在敲定分拆出售計劃前，先諮詢各有關方面。

於 2003年 4月 2日立法會會議上，亦有議員提出質詢，要求提供關於分
拆出售計劃進度的資料。

12. 房委會原則上同意分拆出售產業設施後，政府當局曾於 2003
年 11月 3日及 2003年 12月 1日向房屋事務委員會簡報分拆產業出售計劃
的詳情，亦於 2004年 5月 3日向其告知該計劃的最新資料。部分委員對
計劃表示有保留。委員主要關注下列幾方面：

(a) 產業設施的租金收入是房委會流動現金的主要來源，房

委會失去此經常收入，長遠而言將出現財政赤字；

(b) 若房委會不在新公司保留任何股份，便不能參與公司管

理，以確保其租賃政策得以維持；

(c) 新公司須具有妥善的公司架構，以確保公司不會受一小

撮人操控，而董事會成員的任期亦不會無限期延長；

(d) 分拆出售產業設施後，有關商戶的租用權保障會減少，

對曾投資大筆金錢的商戶構成影響；

(e) 產業設施分拆出售後，會完全按商業原則營運。新公司

會較傾向於增加租金，以致貨品及服務價格上升，負擔

最終將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f) 若有一小撮財力雄厚的公司全數買入新公司的股份，可

能會對產業設施造成壟斷或寡頭壟斷；及



4

(g) 員工的就業保障，特別是房屋署的合約員工，將無可避

免受到影響；單是重新調配過剩員工未必能解決問題。

13. 相關事件紀要及相關文件連同超文本連結分別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及及及及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6月 30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

事件紀要事件紀要事件紀要事件紀要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2003年 7月 15日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分拆出售計劃

 2003年 7月 24日 房委會通過分拆出售計劃

 2003年 10月 31日 房委會宣布委任全球協調人及各顧問協助推行

分拆出售計劃

 2003年 11月 3日 房屋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以討論分拆出售房委

會產業設施的事宜

 2003年 12月 1日 房屋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以討論分拆出售房委

會產業設施的事宜

 2003年 12月 9日 房委會的產業分拆出售督導小組與商戶會面

 2003年 12月 政府當局會見各工會及商業樓宇分處員工交換

意見

 2004年 4月 21日 房委會委任管理公司的行政總裁及財務總監

 2004年 4月 21日 政府當局宣布為受分拆出售計劃影響的房屋署

員工而設的自願離職計劃

 2004年 5月 3日 房屋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以討論分拆出售房委

會產業設施的進度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房屋委員會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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